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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

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及审议情况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

方式召开和表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表决票以电子邮件方式于2022年1月20日

提交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截至2022年1月24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共计收到15位董事的有效表决票，现根据董事

表决意见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杭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62,976,000元受让诚通中信农业结构调整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持有的4.1%的杭州瑞

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对应认缴注册资本1,266,447元，实缴注册资本1,266,447元），并放弃余下

股转交易的优先受让权及增资交易的优先认缴出资权。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22年1月25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受让杭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在会议召开前已就上述事项出具了《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

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且在会议召开时发表了《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在关联董事毛长青、张坚、林响和桑瑜回避表决的前提下，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11票赞成，0票反对，

0票弃权，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票数的1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区支行

申请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3,000万元，额度有效期限为12个月，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该笔债权的费

用。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22年1月2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为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

公司独立董事在会议召开时发表了《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1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票数的100%。

二、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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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杭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概述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隆平高科” ）参股公司杭州瑞丰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瑞丰” ）成立于2009年12月28日，注册资本30,888,944元，主要从事种业转基因

技术的研发。 公司现持有杭州瑞丰22.9704%股权，对应注册资本7,095,300元。

杭州瑞丰是一家专注于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生物技术产品研发的科技型企业，以浙江大学为依托，创

建了国内领先的生物技术科研平台和商业化生物育种研发体系。 2019年12月， 杭州瑞丰玉米性状产品

“瑞丰125”首批获得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已经完成了国内市场的规划布局，合作的玉米品种已转

育完毕。 2021年12月，杭州瑞丰玉米性状产品“浙大瑞丰8” 在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进行了农业转基因

生物安全证书（生产应用）批准清单的公示。 杭州瑞丰转基因产品线丰富，研发后劲足，市场估值不断提

升，在考虑市场化、商业性的基础上，杭州瑞丰拟与具有较好的股东背景、产业资源和资本实力的知名企

业进行合作，通过优化机制、强化资本支撑等方式，继续支持其中长期发展。为此，杭州瑞丰拟进行部分股

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引入优势战略性投资者。

经协商， 隆平高科以62,976,000元受让诚通中信农业结构调整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中信农业基金” ）持有的4.1%的杭州瑞丰股权（对应杭州瑞丰认缴注册资本1,266,447元，实缴注册资

本1,266,447元）。 熊嫣以59,904,000元受让中信农业基金持有的3.9%的杭州瑞丰股权（对应杭州瑞丰

认缴注册资本1,204,669元， 实缴注册资本1,204,669元）。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央企基金” ）以47,650,560元受让中信农业基金持有的3.1023%的杭州瑞丰股权（对应杭

州瑞丰认缴注册资本958,252元，实缴注册资本958,252元），以38,400,000元受让艾格一号（厦门）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艾格一号” ）持有的2.5%的杭州瑞丰股权（对应杭州瑞丰

认缴注册资本772,224元，实缴注册资本772,224元），并以46,080,000元受让蒋珊珊持有的3%的杭州

瑞丰股权（对应杭州瑞丰认缴注册资本926,668元，实缴注册资本926,668元）。前述股权转让合称“股转

交易” 。 公司放弃前述央企基金、熊嫣受让杭州瑞丰部分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股转交易的同时，参考中联资产评估集团（陕西）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陕）评报字

【2021】第1268号），杭州瑞丰拟按照投前估值20.35亿元进行增资，并由央企基金、悟新隆丰（嘉兴）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悟新隆丰” ）及万物一期（厦门）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万物一期” ）共同认购全部新增注册资本5,159,748元（“增资交易” ，与股转交易合称

“本次交易” ）。 其中：央企基金以299,930,253元认缴杭州瑞丰新增注册资本金额4,552,594元，占本次

交易完成后杭州瑞丰注册资本总额的12.629%，溢价部分295,377,659元计入杭州瑞丰资本公积。悟新隆

丰以20,000,000元认缴杭州瑞丰新增注册资本金额303,577元，占本次交易完成后杭州瑞丰注册资本总

额的0.8421%，溢价部分19,696,423元计入杭州瑞丰资本公积。万物一期以20,000,000元认缴杭州瑞丰

新增注册资本金额303,577元，占本次交易完成后杭州瑞丰注册资本总额的0.8421%，溢价部分19,696,

423元计入杭州瑞丰资本公积。 公司放弃前述增资交易的优先认缴出资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杭州瑞丰注册资本由30,888,944元变更为36,048,691元，公司对杭州瑞丰的持股

比例由22.9704%变更为23.1957%，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鉴于中信农业基金的主要股东为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

第一大股东，中信农业基金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受让中信农业基金持有的4.1%的杭州瑞丰股权构成

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2年1月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杭州瑞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62,976,000元受让诚通中信农业结构调整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持有的4.1%的杭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对应认缴注册资本1,266,447元，实缴注册

资本1,266,447元），并放弃余下股转交易的优先受让权及增资交易的优先认缴出资权。

二、杭州瑞丰基本情况

（一）杭州瑞丰成立于2009年12月28日，注册资本30,888,944元；法定代表人为沈志成，社会信用代

码9133011069980858X4；注册地址为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1500号1号楼103室。

（二）杭州瑞丰经营范围为生物技术、生物制品、食品的技术开发；销售：生物制品；食品经营；货物进

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杭州瑞丰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1,683,065.69 141,826,643.87

负债总额 5,206,638.83 6,001,602.64

净资产 166,476,426.86 135,825,041.23

应收款项总额 19,736,824.61 15,851,984.64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项目

2021年度

（未经审计）

2020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758,243.43 7,652,208.02

营业利润 -2,204,428.86 -2,737,123.9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04,428.85 5,722,792.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87,333.36 -3,708,478.79

注：2020年度数据经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分所审计 （中天银陕审字〔2021〕107

号）。

（四）杭州瑞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有关资产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

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其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

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五）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公司不存在为杭州瑞丰提供担保、财务资

助、委托杭州瑞丰理财以及杭州瑞丰占用公司资金等的情况。杭州瑞丰与公司不存在经营性往来情况，不

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诚通中信农业结构调整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3、注册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H0204

4、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京城大厦2001

5、法定代表人：乔百君

6、注册资本：27.1亿元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2GEF4P

8、主营业务：商务服务业

9、主要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0、中信农业基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前十名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存在关联关系，为公司关联方。

11、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78,346,337 3,199,086,509

负债总额 63,902,300 179,000

净资产 3,014,444,037 3,198,907,509

项目

2021年度

（未经审计）

2020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1,029,283 292,693,717

营业利润 10,818,965 239,656,497

净利润 10,818,965 239,656,497

注：2020年度数据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审计（普华永道中天北

京审字〔2021〕第0659号）。 2021年度数据未经审计，不包含对已投项目2021年度估值调整。

四、央企基金等其他受让方及增资方介绍

（一）央企基金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依据中国法律有效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

司，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000MA0092LM5C，注册资本为3,095,593.0854万元人民币，注册地

址为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南滨河路1号高新大厦10层1007室，主要股东为中国工艺（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为基金管理；对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产业园区建设、新型城镇化发展以及养老、医疗、健康产业

进行投资；投资咨询和投资管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熊嫣

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431081**********29，未拥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三）悟新隆丰

悟新隆丰（嘉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一家依据中国法律有效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合

伙企业，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402MA7FJQ8A0B，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浙江

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1号楼176室-52，主要合伙人为马岩，经营范围为股权

投资；投资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万物一期

万物一期（厦门）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一家依据中国法律有效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合

伙企业，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50211MA8T55W7X7，注册资本为40,7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路492号2105单元A18，主要合伙人为上海米哈游天命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一

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

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交易标的

（1） 隆平高科拟受让中信农业基金持有的4.1%的杭州瑞丰股权， 熊嫣拟受让中信农业基金持有的

3.9%的杭州瑞丰股权，央企基金拟受让中信农业基金持有的剩余3.1023%杭州瑞丰股权，并受让艾格一

号持有的2.5%的杭州瑞丰股权及蒋珊珊持有的3%的杭州瑞丰股权，前述股权转让合称“股转交易” 。

（2）股转交易的同时，杭州瑞丰拟按照投前估值20.35亿元进行增资，并由央企基金、悟新隆丰及万

物一期共同认购全部新增注册资本5,159,748元（“增资交易” ，与股转交易合称“本次交易” ）。

2、本次交易的款项支付

（1）在本协议约定的交割条件均得到满足或被央企基金书面豁免之日后十个工作日内，（i）央企基

金应一次性支付47,650,560元的股转价款至中信农业基金指定的银行账户；（ii） 央企基金应一次性支

付38,400,000元的股转价款至艾格一号指定的银行账户；（iii） 央企基金应一次性支付46,080,000元

的股转价款至蒋珊珊指定的银行账户；（iv） 央企基金应一次性将299,930,253元增资款划入杭州瑞丰

指定的银行账户， 其中4,552,594元计入杭州瑞丰注册资本， 剩余295,377,659元计入杭州瑞丰资本公

积。

（2）在本协议约定的交割条件均得到满足或被隆平高科书面豁免之日后十个工作日内，隆平高科应

一次性支付62,976,000元的股转价款至中信农业基金指定的银行账户。

（3）在本协议约定的交割条件均得到满足或被熊嫣书面豁免之日后十个工作日内，熊嫣应一次性支

付59,904,000元的股转价款至中信农业基金指定的银行账户。

（4）在本协议约定的交割条件均得到满足或被悟新隆丰书面豁免之日后十个工作日内，悟新隆丰应

一次性将20,000,000元增资款划入杭州瑞丰指定的银行账户， 其中303,577元计入杭州瑞丰注册资本，

剩余19,696,423元计入杭州瑞丰资本公积。

（5）在本协议约定的交割条件均得到满足或被万物一期书面豁免之日后十个工作日内，万物一期应

一次性将20,000,000元增资款划入杭州瑞丰指定的银行账户， 其中303,577元计入杭州瑞丰注册资本，

剩余19,696,423元计入杭州瑞丰资本公积。

3、集团公司和创始团队对增资款的承诺

本协议中，“集团公司”是指杭州瑞丰、浙江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其现时或未来控制的子公司和

分支机构的单称或合称；海南瑞智共赢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蒋珊珊、沈志成、林朝阳合

称“创始团队” ；央企基金、悟新隆丰及万物一期合称为B+轮投资人。 集团公司和创始团队承诺增资款将

全部用作集团公司市场化建设、科研项目支出、杭州瑞丰日常业务运营及发展的需要。 未经B+轮投资人

事先书面同意，增资款不得用于本协议约定之外的用途。创始团队进一步保证，其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

间接挪用或占用任何集团公司的资金和资产。

4、其他条款

本协议自各方适当签署日起生效。 对本协议及其附件的修改，必须经各方签署书面协议方能生效。

六、杭州瑞丰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及组织机构

1、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股东姓名/名称

变更前（本次交易前） 变更后（本次交易完成后）

认缴注册资本

（单位：人民币元）

股权比例

认缴注册资本

（单位：人民币元）

股权比例

沈志成 10,019,700 32.4378% 10,019,700 27.7949%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95,300 22.9704% 8,361,747 23.1957%

诚通中信农业结构调整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429,368 11.1023% - -

艾格一号（厦门）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150,000 10.1978% 2,377,776 6.5960%

蒋珊珊 2,402,400 7.7775% 1,475,732 4.0937%

周昕怡 420,000 1.3597% 420,000 1.1651%

浙江诚普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235,200 0.7614% 235,200 0.6525%

林朝阳 197,400 0.6391% 197,400 0.5476%

海南瑞智共赢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124,387 6.8775% 2,124,387 5.8931%

全村红农芯（海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66,503 1.8340% 566,503 1.5715%

陕西粮农（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891,918 2.8875% 891,918 2.4742%

烟台源禾致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56,768 1.1550% 356,767 0.9897%

熊嫣 - - 1,204,669 3.3418%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 - 7,209,738 20.0000%

悟新隆丰（嘉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 - 303,577 0.8421%

万物一期（厦门）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 - 303,577 0.8421%

合计 30,888,944 100.0000% 36,048,691 100.0000%

2、组织机构

（1）杭州瑞丰董事会由7名成员组成，其中2名董事候选人由沈志成推举，2名董事候选人由隆平高科

推举，1名董事候选人由艾格一号推举，2名董事候选人由央企基金推举。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由董事会

成员过半数从沈志成推举的董事候选人中选举产生。

（2）杭州瑞丰监事会由5名成员组成，其中2名为职工代表监事，由隆平高科委派2名监事，由股东陕

西粮农（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委派1名监事。

（3）杭州瑞丰总经理由董事长提名，经董事会批准后聘任或解聘，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财务负责人

由隆平高科提名，经董事会批准后聘任或解聘，财务负责人对董事会负责。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由总经理

按照杭州瑞丰章程规定程序提名，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管理人员，由总经理按照杭州瑞

丰章程规定程序聘任。

七、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陕西） 有限公司以2021年8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中联

（陕）评报字【2021】第1268号），对杭州瑞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评估值为203,500万元。

本次交易受让价格以评估结果为价格参考依据，经友好协商，公司拟按照15.36亿元估值以62,976,

000元受让中信农业基金持有的4.1%的杭州瑞丰股权，交易定价符合市场公允合理价格，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增资定价标准由增资各方遵循公平、公开、公允、合理的原则，依据上述评估报告和评估结果并经协

商一致确认，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增强杭州瑞丰的股东实力和资本实力，有利于加快杭州瑞丰国内自主转基因性状及品种

开发，巩固提升杭州瑞丰在国内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方面的领先优势。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竞争能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和长远利益。 本次交

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九、与中信农业基金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中信农业基金（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62,976,000元。

十、董事会意见

本次交易将增强杭州瑞丰的股东实力和资本实力，有利于加快杭州瑞丰国内自主转基因性状及品种

开发，巩固提升杭州瑞丰在国内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方面的领先优势，并进一步提升公司在生物技术领

域的竞争能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和长远利益。

关联董事毛长青、张坚、林响、桑瑜在董事会审议本事项时回避表决，本次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受让中信农业基金股权及放弃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和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

权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十一、独立董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1、公司基于生物技术战略布局需要，拟以62,976,000元受让中信农业基金持有的4.1%的杭州瑞丰

股权（对应杭州瑞丰认缴注册资本1,266,447元，实缴注册资本1,266,447元）。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升公

司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竞争能力，且交易定价符合市场公允合理价格，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对

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2、鉴于公司与中信农业基金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公司受让杭州瑞丰部分股权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放弃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及增资优先认缴出资权，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表决，董事毛长青、张坚、林响和桑瑜作为关联董事应在董事会

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二）独立意见

公司参股公司杭州瑞丰为进一步充实产业资源和资本实力，拟进行部分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引入新

股东。 本次交易完成后，杭州瑞丰注册资本由30,888,944元变更为36,048,691元，公司对杭州瑞丰的持

股比例由22.9704%变更为23.1957%。 其中公司基于生物技术战略布局需要，拟以62,976,000元受让中

信农业基金持有的4.1%的杭州瑞丰股权 （对应杭州瑞丰认缴注册资本1,266,447元， 实缴注册资本1,

266,447元）。我们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竞争能力，且交易定价符合市场公允

合理价格，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放弃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转让

优先购买权及增资优先认缴出资权，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在董事会审议本项议案时，关联董事毛长青、张坚、林响和桑瑜已回避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受让杭州瑞丰部分

股权暨放弃本次交易涉及的部分股权优先购买权及增资优先认缴出资权。

十二、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关于杭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

5、《关于杭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重述与修订的股东协议》；

6、《杭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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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为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安徽隆平”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区支行申请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

度3,000万元，额度有效期限为12个月，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该笔债

权的费用。 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书面指定的授权代理人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于2022年1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公司为安徽隆平提供担保事宜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保

余额

（万元）

本次新增担保

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联

担保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

有限公司

100% 51.69% 0 3,000 0.54%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02年5月13日

3、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4、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533号

5、法定代表人：崔广海

6、经营范围为：农作物种子、种苗的培育、繁殖、推广和销售；农用激素；化肥的销售；农产品加工及相

关技术服务；农作物种子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的除外）。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安徽隆平100%的股权

（二）安徽隆平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893.22 87,685.49

负债总额 33,541.49 39,331.76

流动负债总额 33,434.79 39,222.54

净资产 31,351.73 48,353.73

项目

2021年1-12月

（未经审计）

2020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842.79 14,750.04

利润总额 -10,274.00 -3,678.7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274.00 -3,678.74

（三）安徽隆平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安徽隆平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区支行申请的短期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为3,000万元，额度有效期限为12个月，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及实现该笔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担保的具体期

限和金额由最终协商后签署的合同确定。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营业务需求，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提高经营效率和盈利

能力，属正常生产经营事项，财务风险可有效控制，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

董事会同意按前述条件提供担保。

六、独立董事意见

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财务风险可有效控制，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

定，公司依法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维护了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为安徽隆平提供担保的事

项。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为3,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0.5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金额，不存在逾期担保以及涉及诉讼的担保。

八、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袁隆平农

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相关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受让杭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参股公司杭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杭州瑞丰” ，公司持有杭州瑞丰22.9704%股权）

为进一步充实产业资源和资本实力，拟进行部分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引入新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杭州

瑞丰注册资本由30,888,944元变更为36,048,691元， 公司对杭州瑞丰的持股比例由22.9704%变更为

23.1957%。其中公司基于生物技术战略布局需要，拟以62,976,000元受让诚通中信农业结构调整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持有的4.1%的杭州瑞丰股权（对应杭州瑞丰认缴注册资本1,266,447元，实缴注册资本1,

266,447元）。我们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竞争能力，且交易定价符合市场公允

合理价格，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放弃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转让

优先购买权及增资优先认缴出资权，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在董事会审议本项议案时，关联董事毛长青、张坚、林响和桑瑜已回避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受让杭州瑞丰部分

股权暨放弃本次交易涉及的部分股权优先购买权及增资优先认缴出资权。

二、关于为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一）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财务风险可有效控制，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二）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公司依法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维护了全

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为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

独立董事：庞守林

唐红

陈超

戴晓凤

高义生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袁隆平农

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关于受让

杭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参股公司杭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杭州瑞丰” ，公司持有杭州瑞丰22.9704%股权）

为进一步充实产业资源和资本实力，拟进行部分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引入新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杭州

瑞丰注册资本由30,888,944元变更为36,048,691元， 公司对杭州瑞丰的持股比例由22.9704%变更为

23.1957%。

我们认为：

1、公司基于生物技术战略布局需要，拟以62,976,000元受让诚通中信农业结构调整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下称“中信农业基金” ）持有的4.1%的杭州瑞丰股权（对应杭州瑞丰认缴注册资本1,266,447

元，实缴注册资本1,266,447元）。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竞争能力，且交易定价符

合市场公允合理价格，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2、鉴于公司与中信农业基金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公司受让杭州瑞丰部分股权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放弃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及增资优先认缴出资权，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表决，董事毛长青、张坚、林响和桑瑜作为关联董事应在董事会

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庞守林

唐红

陈超

戴晓凤

高义生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276� � � � � � �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2-009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药品上市许可申请获受理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上海盛迪医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收

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药监局” ）下发的《受理通知书》，公司提交的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

的药品上市许可申请获药监局受理。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受理号：CXSS2200006国

申报阶段：上市

申请人：上海盛迪医药有限公司

拟定适应症（或功能主治）：本品联合化疗一线治疗广泛期小细胞肺癌。

二、药品的临床试验情况

2021年10月，SHR-1316注射液（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联合化疗一线治疗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随

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多中心的Ⅲ期临床研究（方案编号：SHR-1316-Ⅲ-301）主要研究终点结果达

到方案预设的优效标准。 SHR-1316-Ⅲ-301研究由吉林省肿瘤医院程颖教授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

医院王洁教授共同担任主要研究者，全国49家中心共同参与，共入组462例受试者，按照1:1随机入组，

分别接受SHR-1316注射液或安慰剂联合依托泊苷和卡铂，每3周给药1次，完成4-6个周期联合治疗后，

进入SHR-1316注射液或安慰剂维持治疗，直至疾病进展、毒性不可耐受或其他需要终止治疗的情况。

研究结果表明，SHR-1316联合化疗对比安慰剂联合化疗可以显著延长患者生存（OS）。 （详见公告编

号：临2021-157）

三、药品的其他情况

阿得贝利单抗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人源化抗PD-L1单克隆抗体， 能通过特异性结合PD-L1分子从而

阻断导致肿瘤免疫耐受的PD-1/PD-L1通路，重新激活免疫系统的抗肿瘤活性，从而达到治疗肿瘤的目

的。 现有多项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以评估其在各类实体肿瘤的抗肿瘤作用。 国外有

同类产品Atezolizumab（商品名：Tecentriq）、Avelumab(商品名：Bavencio)和Durvalumab(商品名：

Imfinzi)于美国获批上市销售，其中Atezolizumab和Durvalumab已在中国获批上市。 国内有同类产品

康宁杰瑞/思路迪药业的恩沃利单抗（商品名：恩维达）以及基石药业的舒格利单抗（商品名：择捷美）

获药监局批准上市。 经查询，2020年Atezolizumab、Avelumab和Durvalumab全球总销售额合计约为

51.41亿美元。 截至目前，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27,378万元。

四、风险提示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

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

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4日

证券代码：600276� � � � �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2-010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

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尼莫地平口服溶液

剂型：口服溶液剂

规格：20ml:60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受理号：CYHS1700347

证书编号：2022S00019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23014

处方药/非处方药：处方药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尼莫地平为二氢吡啶钙通道阻断剂，通过抑制钙离子进入细胞而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的收缩，因具

有较高的亲脂性而易通过血脑屏障，从而对脑动脉有较强的作用。 尼莫地平口服溶液适用于颅内囊性动

脉瘤破裂的蛛网膜下腔出血（SAH）成人患者，通过降低缺血性神经损伤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来改善患

者神经系统预后，无论患者发作后的神经情况如何（即Hunt和Hess� 1-5级）。

尼莫地平口服溶液最早由Arbor� Pharms公司开发，2013年通过FDA批准上市， 商品名为

Nymalize。 国内目前有尼莫地平注射剂、胶囊剂、片剂等多种剂型获批上市，公司尼莫地平口服溶液为

首仿上市。 除公司外，另有浙江国镜药业、广东金城金素的尼莫地平口服溶液已申报生产，目前暂无获批

信息。 经查询，2020年尼莫地平相关剂型全球销售额约1.1亿美元。 截止目前，尼莫地平口服溶液相关项

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582万元。

三、风险提示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 药品获得批件后生

产和销售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4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600521� � � � � � � � � �公告编号：临2022-011号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债券代码：110076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制剂产品恩格列净利格列汀片

获得美国FDA暂时批准文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美国FDA” ）的通知，公司向美国FDA申报的恩格列净利格列汀片的新药简略申请（ANDA，即美国

仿制药申请）已获得暂时批准（暂时批准：指FDA已经完成仿制药的所有审评要求，但由于专利权或专

卖权未到期而给予的一种批准形式），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1、药物名称：恩格列净利格列汀片

2、ANDA号：212264

3、剂型：片剂

4、规格：10� mg/5� mg� ，25� mg/5� mg

5、申请事项：ANDA（美国新药简略申请）

6、申请人：普霖斯通制药有限公司（Prinston� Pharmaceutical,� Inc.）

二、药物的其他相关情况

恩格列净利格列汀片主要用于2型糖尿病成年患者的辅助治疗。 因该药品尚处于专利保护期，目前

市场上仅有原研产品上市销售。 2021年该药品美国市场销售额约23,479.89万美元（数据来源于IMS数

据库）。

截至目前，公司在恩格列净利格列汀片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742万元人民币。

本次恩格列净利格列汀片获得美国FDA暂时批准文号， 标志着该产品通过了仿制药的所有审评要

求。但该产品需要在专利权到期并得到FDA最终批准后才能获得在美国市场销售的资格。本次恩格列净

利格列汀片获得美国FDA暂时批准文号标志着公司在仿制药产品领域的业务进一步推进， 丰富产品管

线，对公司拓展美国市场带来积极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521� � � � �证券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2-012号

债券代码：110076� � � � �债券代码：华海转债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5%以上股东周明华先生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为235,453,8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78%。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

完成后，周明华先生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26,5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11.25%，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78%。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5%以上股东周明华先生关于其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通知，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周明华先生于2020年12月21日将其持有的910万股公司股份质押给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西支

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23日披露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5%以上股东股份质

押公告》（临2020-109号））。

2022年1月24日，周明华先生将其质押给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西支行的910万股公司无限售流

通股解除质押，并已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周明华

本次解质股份 9,1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8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61%

解质时间 2022.1.24

持股数量 235,453,890

持股比例 15.7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9,5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0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64%

二、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用途

周明华 否 17,000,000 否 否 2022.1.24 2023.1.20

上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浦西

支行

7.22% 1.14%

为上海国际医学中心

有限公司的融资提供

质押担保

合计 / 17,000,000 / / / / / 7.22% 1.14% /

2.�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明华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已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周明华 235,453,890 15.78% 9,500,000 26,500,000 11.25% 1.78% 0 0 0 0

合计 235,453,890 15.78% 9,500,000 26,500,000 11.25% 1.78% 0 0 0 0

4.其他说明

周明华先生个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后续若出现平仓或强制过户等风险，周明华

先生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追加担保等。公司后续将根据股份质押的实际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009�证券简称：上海机场 编号：临2022-006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1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178,000万元到-164,000万元。

2.预计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78,700万元到-164,700

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继续亏损，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8,000万元到-164,000万元。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78,700万元到-164,700万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6,665.14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38,191.96万元。

（二）基本每股收益：-0.66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2021年，世界经贸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大，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新冠疫情持续

演变、不断反复，对民航业影响的深度和持续性超出预期。

浦东机场2021年旅客吞吐量及飞机起降架次完成情况低于年初预期， 国内多地散发疫情限制了国

内航线业务量的恢复增长，受限于全球疫情状况，国际航线业务量仍受较大影响，公司各项业务开展和

客户经营受疫情持续影响冲击较大，经营方面继续承压。

此外，本期公司运营成本、摊销成本以及疫情防控支出也对公司经营产生较大压力。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期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仅为财务部门基

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且注册会计师未对公司本期业绩预告出具专项

说明。

五、其他说明事项

公司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经审计后的 2021年年度报告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25日

证券代码：000573� � �证券简称：粤宏远A� � �公告编号：2022-003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粤宏远A；证券代码：000573）交易价格连续2个交易日（2022年1月21日、1

月24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偏离超过20%。根据深交所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属于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出现异常波动的情形，公司董事会通过电子通讯、书面问询等方式，对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就各项情况进行核实，具体说明如下：

1.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或未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已于2022年1月18日披露了《2021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12,500万元至18,0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业绩预计不存

在应修正的情况，公司2021年度具体财务数据请以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4日

证券代码：603010� � � � � � � �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5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22年1月24日发布的 《关于对浙江省

2021年认定的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备案的公告》，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

过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编号为：GR202133007932，发证日期：2021年12月16日，认定有效期为3

年。

本次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为原证书有效期满后进行的重新认定。 根据国家相

关规定，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后连续三年(2021年-2023年)将继续享受高新技术企

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021年度公司已按15%的税率预缴了企业所得

税，本次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不影响公司2021年度的相关财务数据。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5日

证券代码：600227�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圣 济 堂 编号：2022-002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桐梓化工生产装置完

成检修并恢复生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12月21日，公司发布了《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桐梓化工生

产装置停产检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9），全资子公司贵州赤天化桐梓化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桐梓化工” ）根据化工企业连续生产的特点，为了确保生产装置能够更加安全、稳定、高效地运

行，按照年度工作计划安排，自2021年12月10日开始对生产装置进行计划停产检修，预计检修时间为

40天。

2022年1月24日，公司接到桐梓化工通知，桐梓化工生产装置已完成检修并于2022年1月23日恢

复开车，目前生产生常。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055� � � � � � � � � �证券简称：万东医疗 编号：临2022-002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

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1月2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北京万

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

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24日

证券代码：601939� � � � � � � � �证券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2-00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发布

境外二级资本债券发售通函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已获得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

港联交所” ）就20亿美元二级资本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的上市及交易许可，本期债券已于

2022年1月24日完成上市。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

第37.39A条有关要求，本行已于香港联交所发布与本期债券相关的发售通函。 本期债券仅供专业投资

者（定义见上市规则第37章）购买，详情请参考本行2022年1月24日刊载于香港联交所“披露易” 网站

（www.hkexnews.hk）的相关通告及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4日


